


 

2016 年机电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调查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我省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评价制度和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要求，浙江省教育评估院定于 2016 年 4月 20 日开始对 2015 届高校

毕业生（含研究生）及用人单位正式启动网络调查，5 月 4 日开始对 2013

届毕业生启动网络调查。同时，学校近期正在申报全国创新创业 50强单位，

将由教育部组织重点调查 2015 届和 2016 届学生对本校创新创业教育及创

业指导服务等工作的满意度。为做好这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为了使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学院决定成立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

下： 

组长：周荣、周宏明 

成员：孙双、林梅、蒋勇英、任明、李沛、龙江启、姜锐、玄东吉、

庞继红、储军、周晨、陈益丰、曹宇、周余庆 

二、两项调查的基本情况 

1、创新创业 50强（此项调查对学校意义重大） 

社会调查：2016 年 4月 1日—5月 15 日（针对 2015 届和 2016 届学生） 

2、浙江省教育评估院（此项调查影响专业竞争力、业绩评估和招生就

业） 

2015 届毕业生：4月 20 日启动，延续 2个月 

2013 届毕业生：5月 4日启动，延续 2个月 

 



 

三、工作途径 

1、两项调查由辅导员和班主任牵头、利用校友联络人、班级班长等学

生骨干力量，通过短信、QQ群、微信群等各种途径，加强毕业生的沟通和

引导。 

2、两项调查具体答题方式和要求由学生科在各班级进行发布和答疑，

各班主任配合督促。 

3、浙江省评估院的调查有答题率要求，就业处每周会公布答题率，学

生科及时将各班级答题情况进行反馈。先通过各种方式集中督促答题，后

期对未答题的毕业生个别跟踪。 

四、奖励机制（针对浙江省评估院调查） 

1、給予 2013 届毕业调查班级主要负责同学工作补贴 500元，給予 2015

届毕业调查班级主要负责同学工作补贴 300 元。 

2、根据《2015 年机电工程学院津贴分配方案》及《温州大学关于做

好浙江省教育评估院 2013 届、2015 届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和人才培

养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经学院院务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对浙江

省评估院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调查答题率及通讯补贴 做出如下调整：

2015 届答题率不低于 70%，2013 届不低于 55%，并按照每答题一人 20元的

标准给予班主任通讯补贴。在此基础上，答题率每提高 5 个百分点，奖励

标准也相应提高 10%，答题率每低 5个百分点，奖励标准降低 10%。 
3、 根据 2015 年印发《机电工程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及 2016 年温州大学就业创业调查工作安排，经学院院务工作会议讨论决定

对答题率及其考核奖励标准作如下调整：2015 届第三方调研答题率达到或



 

超过 70%，所属专业教师每位补贴 4 当量；2013 届第三方调研答题率达到

或超 55%，所属专业教师每位另行再补贴 4当量。 

 

 

 

附件 1：关于做好 2016 年就业调查工作相关班级班主任名单 

 

09 机自本 1   蒋勇英             12 机自本 1   周晨 

09 机自本 2   任明               12 机自本 2   陈益丰 

09 汽车      龙江启             12 机自本 3   曹宇 

09 工业工程  李沛               12 工业工程  周余庆 

11 机自本 1   姜锐               12 汽车  龙江启 

11 机自本 2   玄东吉 

11 工业工程   庞继红 

11 汽车      储军 

 

 

 

 

 

 

 



 

附件 2：2015 年就业调查各专业答题情况 

 

专业 届别 答题率 届别 答题率 

汽车 2014 届 55.26% 2012 届 70.45% 

机械工程 2014 届 60.67% 2012 届 44.44% 

工业工程 2014 届 65.22% 2012 届 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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